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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學校行政研究學會隱私權政策 

中華民國學校行政研究學會(以下簡稱本會)非常重視會員的隱私權，因此制訂了

隱私權保護政策，您可參考下列隱私權保護政策的內容。 

個人資料之安全 

保護消費者的個人隱私是本會重要的經營服務理念，在未經消費者同意之下，我

們絕不會將您的個人資料提供予任何與本會網站服務無關之第三人。請妥善保密

您的網路密碼及個人資料，不要將任何個人資料，尤其是網路密碼提供給任何人。

在您使用完本網站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功能後，務必記得登出帳戶，若您是與他人

共享電腦或使用公共電腦，切記要關閉瀏覽器視窗。 

個人資料的利用 

本會網站所取得的個人資料，都僅供本會於其內部、依照原來所說明的使用目的

和範圍，除非事先說明、或依照相關法律規定，否則本會不會將資料提供給第三

人、或移作其他目的使用。利用之目的例示如下： 

 

(1)以會員身份使用本會所提供之各項服務時，於頁面中自動顯示會員資訊。 

 

(2)為遂行交易行為 

會員對商品或勞務為預約、下標、購買、參與贈獎等之活動或從事其他交易時，

關於商品配送、勞務提供、價金給付、回覆客戶之詢問、博客來對會員之詢問、

相關售後服務及其他遂行交易所必要之業務。 

 

(3)宣傳廣告或行銷等 

提供會員各種電子雜誌等資訊、透過電子郵件、郵件、電話等提供與服務有關之

資訊。 

將會員所瀏覽之內容或廣告，依客戶之個人屬性或購買紀錄、本會網站之瀏覽紀

錄等項目，進行個人化作業、會員使用服務之分析、新服務之開發或既有服務之

改善等。 

針對民調、活動、留言版等之意見，或其他服務關連事項，與會員進行聯繫。 

 

(4)回覆客戶之詢問 

針對會員透過電子郵件、郵件、、傳真、電話或其他任何直接間接連絡方式向本

會所提出之詢問進行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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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業務附隨之事項：附隨於上述(1)至(4)之利用目的而為本會提供服務所必

要之使用 

 

(6)對於各別服務提供者之資訊提供 

會員對服務提供者之商品或勞務為預約、下標、購買、參加贈獎活動或申請其他

交易時，本會於該交易所必要之範圍內，得將會員之個人資料檔案提供予服務提

供者，並由服務提供者負責管理該個人資料檔案。本會將以規約課予服務提供者

依保障會員隱私權之原則處理個人資料之義務，但無法保證服務提供者會必然遵

守。詳細內容，請向各別服務提供者洽詢。 

 

(7)其他 

提供個別服務時，亦可能於上述規定之目的以外，利用個人資料。此時將在該個

別服務之網頁載明其要旨。 

資料安全 

為保障您的隱私及安全，您的會員帳號資料會用密碼保護。本會將盡力以合理之

技術及程序，保障所有個人資料之安全。 

個人資料查詢或更正的方式 

會員對於其個人資料，有查詢及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更正、停止電腦處理

及利用、刪除等需求時，可以與本會秘書處聯絡，本會將迅速進行處理。 

Cookie 

為了便利會員使用，本會網站會使用 cookie 技術，以便於提供會員所需要的服

務；cookie 是網站伺服器用來和會員瀏覽器進行溝通的一種技術，它可能在會員

的電腦中隨機儲存字串，用以辨識區別使用者，若會員關閉 cookie 有可能導致無

法順利登入網站或無法使用購物車等狀況。 

隱私權保護政策修訂 

隨著市場環境的改變本會將會不時修訂網站政策。會員如果對於本會網站隱私權

聲明、或與個人資料有關之相關事項有任何疑問，可以利用電子郵件和 本會秘書

處聯絡。 

 

中華民國學校行政研究學會電腦處理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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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為確保本會保有個人資料檔之安全，依法指定專人依下述個人資料檔案安全

維護計畫辦理維護事項。 

貳、個人資料檔案之安全維護計畫： 

一、資料安全方面 

(一) 個人資料檔案建置在資料庫上者，應釐定使用範圍及使用權限「使用者代

碼」、「識別密碼」，識別密碼應保密，不得與他人共用。 

(二) 個人資料檔案儲存在個人電腦硬式磁碟機上者，資料保有單位應在該個人電

腦設置開機密碼、螢幕保護程式密碼及相關安全措施。 

(三) 非經允准不得使用個人資料檔案。 

(四) 個人資料檔案使用完畢應即退出，不得留置在電腦顯示畫面上。 

(五) 個人所使用之識別密碼應予保密，且須於一固定時間後自行變更密碼，以防

它人竊取並長期使用。 

(六) 若顧客以電話查詢其個人資料時，需先經認證後方可回覆相關資料，以維護

顧客之權益。 

(七) 以網際網路蒐集、處理、國際傳遞及利用個人資料時，應採行必要的事前預

防及保護措施，偵測及防制電腦病毒及其他惡意軟體，確保系統正常運作。 

(八) 以網際網路進行交易處理時，應評估可能之安全風險，並研擬妥適的安全控

管措施。 

二、資料稽核方面 

(一) 以電腦處理個人資料時，應核對個人資料之輸入、輸出、編輯或更正是否與

原檔案相符。 

(二) 個人資料提供使用時，應核對與檔案資料是否相符，如有疑義，應調閱原檔

案查核。 

(三) 應建立定期稽核制度，並保存稽核資料。 

三、設備管理方面 

(一) 建置個人資料之有關電腦設備，資料保有單位應定期保養維護。 

(二) 非有必要，不得任意移動電腦設備。 

(三) 建置個人資料之個人電腦，不得直接作為公眾查詢之前端工具。 

(四) 建立異地備援制度。 

(五) 確實刪除廢棄或轉售之相關電腦硬體中所儲存之個人資料。 

四、其他安全維護事項 

(一) 以電腦處理個人資料檔案之人員，其職務有異動時，應將所保管之儲存媒體

及有關資料列冊移交，接辦人員應另行設定密碼，以利管理。 

(二) 員工離職後，其離職員工曾接觸過之密碼均需取消並作適當之調整。 

(三) 遵守一般電腦安全維護之有關規定。 

 


